 竞争性磋商公告

新疆盛世乾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新疆日报社的委托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对2022年“学习强国”新疆学习平台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建设项目进行采购，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。欢迎合格供应商前来参加此次采购项目。

项目名称：2022年“学习强国”新疆学习平台线上线下推广活动建设项目

项目编号：SSQYZB-FW2022039

三、采购内容：本项目一共分为三个包，第一包内容包括：主题列车打造系列、“童绘新疆”作品征集推广系列、大众学习及推广活动系列。第二包内容包括：主题学习竞赛活动系列、全疆部分地区学习点建设系列。第三包内容包括：“强国有约 新青诵典”、“国风少年舞新疆”、公共文化空间主题推广系列。（具体详见第三部分  服务需求）
四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五、审查方式：资格后审

六、预算金额：165万元；最高限价；第一包:65万元；第二包:55万元；第三包:45万元
七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供应商为中小企业/小微企业,供应商应为监狱企业,供应商应为残疾人福利企业,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大型企业不允许参加此次项目投标。供应商应根据工信部等部委发布的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，自行确认企业类型。本次采购项目所属行业为“第十五项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”，符合要求的供应商须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，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，须提供《声明函》。 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（1）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有能力提供本项目全部服务内容的供应商；

（2）供应商在近三年（2019年06月至今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和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税收违法黑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。

（3）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；
八、领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时间及地点：2022年07月01日至2022年07月08日（上午10:00-14:00，下午15:30-19:30，北京时间）节假日除外；地点为：新疆盛世乾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1956号亚欧财富广场A座903室），凡符合上述资格要求且有意参加投标的供应商，需携带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（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需包含法人身份证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）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、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（详见附件），查验原件，留加盖公章复印件一份。

九、采购人：新疆日报社
联系人：杨凡；联系电话：0991-3532396 
十、代理机构：新疆盛世乾元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刘菀榕；联系电话：0991-4659594
